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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急件

香港中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

丁午壽議員

丁主席：

科學園第科學園第科學園第科學園第 2 期的撥款安排期的撥款安排期的撥款安排期的撥款安排

我們於六月二十六日出席了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而委員會

秘書亦於六月二十七日來信。我們現謹應議員的要求，就科學園租戶

的投資額及第 2 期的建築費用，提供資料。

獲批准租戶的投資額獲批准租戶的投資額獲批准租戶的投資額獲批准租戶的投資額

我們在現階段未能就科學園租戶的投資額提供可靠的預測，

亦未能把該等投資及其相關活動會為香港帶來的經濟利益及為本地

生產總值帶來的增長，加以量化。不過，從現時 10 個獲批准租戶的
資料中，亦可大概說明有關情況。

以現時 10 個獲批准的租戶首三年的營運情況作為參考，它們
每年總營運開支約為 19 億元。這些開支主要用作支付研究發展及有
關活動所需的費用，包括聘請約 2 000 名員工 (其中約 55%為科研人
員 )及設置有關設備的費用。

第第第第 2 期的建築費用期的建築費用期的建築費用期的建築費用

鑑於科技園公司將會擁有、保養和推銷科學園內的建築物及

設施，我們一向認為委託科技園董事局負責有關的建築工程，從而讓

該公司在開始時即已負責管理和監管園內建築物及設施的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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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造工作，是較佳的安排。這方法亦可使科學園在建築期內提供所

需的彈性，以迎合市場的需要。這安排在三年前並不可行，因為當時

臨時香港科學園有限公司才剛成立，並不具備從事如此大型工作的經

驗及人才。

正如創新科技署署長何宣威先生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解

釋，第 1 期與第 2 期所需費用不同之處，與以下三項因素有關。

第一，第 1 期和第 2 期的費用，均是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得
出。由於兩個項目是在不同時段內進行，所以不適宜作直接比較。

第二，就有關費用而言，不同的撥款方式需要採用不同的會

計安排。科學園第 1 期屬工務計劃項目，若干部分的工作，尤其是項
目管理工作，是由建築署利用本身的內部資源進行，因此相關的費用

並不會在工程撥款㆗顯示。但我們預計，由於第 2 期的設計需要特別
的專門知識及要求 (見㆘文 )，因此即使由建築署負責第 2 期的發展，
該署亦需要有更多的資源，尤其是需要聘用外間的顧問，去進行有關

工作。

第三，鑑於若干科技界別（例如生物科技）的準租戶對科學

園的要求日益提高，所以我們打算在第 2 期相應地加強樓宇設施及屋
宇裝備。因此，我們有需要作出較高的預算。

為解答議員所關注的問題，我們嘗試就第 1 期及第 2 期按固
定價格計算的總建造費用 (即建築物、園內道路、園景美化及其他基
礎設施的費用 )作出比較。在扣除通脹因數及顧問費用後，第 2 期的
平均費用約為每平方米 29,000 元，而第 1 期則為 28,000 元。第 2 期
的估計費用稍高，主要是由於有需要加強樓宇設施及屋宇裝備。然

而，我要強調，最終的建造費用將會視乎實際的投標價格而定。

署理創新科技署署長郭譚佩儀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

副本送：工商事務委員會秘書林葉慕菲女士


